
附件一： 

 

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學生申訴書 

學

生

資

料 

姓 名  性別 □男 □女 出生年月日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
（或護照號碼） 

 聯絡
電話  班級資料 

   科      年     班   

學號： 

住（居）所      
縣

市  村

里     路    
段

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申

訴

人

資

料 

請勾選   □學生本人（以下免填）   □非學生本人（請續填以下資料）與學生之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

姓 名  性別 □男 □女 出生年月日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
（或護照號碼） 

 聯絡
電話  

服務 
或 

就學單位 
 職稱  

住（居）所      
縣

市  村

里     路    
段

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   申訴人於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收受或知悉 

  該書面之內容為：（請簡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
訴
事
實
內
容 

 

申
訴
聲
明
請
求
事
項 

（申請人對處理的期待與要求） 

原
處
分
單
位 

 

 

輔
導
處
意
見 

 

核
示 

 

申請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： 

是否與會說明  □是 □否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備 

註 

一、 學生權益遭受學校違法或不當侵害時，得依「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要

點」之規定提出申訴。 

二、 本申訴書未經允許，不得對外公開。 
三、 申訴案件由輔導處簽收辦理。 
四、 申評會召開與否，經核示意見辦理。 
五、 在申訴程序中，如已提出民事訴訟、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者，應即通知申評會終止評議。 

收文    年    月    日 申字第            號 


